濮阳市工业类科技计划项目结题验收须知
濮阳市工业类科技计划项目的结题验收，根据《濮阳市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试行）》（濮科[2008]110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一、验收范围：
列入濮阳市科技发展计划的项目，包括重大、重点和普通项目。
二、验收方式：

1、重大项目由局长主持，邀请市人大、市政协、市财政局等参加；重点项目由主管局长主持；普通项目由主管科长主持。
2、重大、重点项目采取现场验收形式，验收组成员由技术、财务和科技管理人员组成，人数一般为5—7人。已通过科技成果鉴定的，验收组成员以财务和科技管理人员为主组成，人数一般为3—5人。普通项目结题验收，采取项目承担单位报送验收。

三、验收内容：

1、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及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2、配套资金落实情况；3、项目经费使用情况；4、项目取得的科技成果（专利）及应用情况。

四、验收材料：

1、验收申请书；
2、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3、项目结题验收报告；

4、项目经费决算表；

5、项目所获成果、专利有关证明（证书、样机、样品等）；

6、研发的新产品图片及说明；

7、有关产品测试报告或检测报告及用户使用报告；

8、购置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清单等。

五、验收评价意见：
验收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评价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关键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评价项目产品市场开发及销售情况，考核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匹配资金落实情况，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等。

六、其他: 
合同到期不主动申请结题验收且经督促仍拒不申请验收的或未通过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由项目主管科室提出处理意见，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后，取消其1—3年申报濮阳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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